
本报12月6日讯(记者 张卫
建 通讯员 周黎霞) 许多商品
上都会有一件标牌，上面标示着
建议销售价格，这个价格一般会
高于实际销售价格。博兴县的肖
某购买了一件商品，实际价格却
比标价还高。

12月5日上午，博兴县的肖某
在博兴博城五路一家精品店买了
个钱包，价格为78元。回家后，她
将钱包上的吊牌剪掉时发现，上
面的标价仅为42元。于是，肖某找
到经营者要求其退还多收取的36
元货款，遭到经营者拒绝。肖某就
向博兴县消协投诉。

博兴县消协受理此投诉后，

立即组织当事人双方展开调解。
经核实，消费者所购买的钱包上
确有吊牌，并注明价格 42元。且
经营者销售该钱包的货架上也
未有其他价格标志，钱包上未有
新价格标签，故可认定 4 2 元为

“明码标价”。
《山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

例》第十八条规定：“经营者提供
商品或者服务，应当按照规定在
显著位置明码标价，不得以虚假
的清仓价、甩卖价、最低价、优惠
价或者有奖销售等形式欺诈消费
者。经营者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
出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不得收
取任何未标明的费用。”消费者在

消费过程中，虽然未第一时间对
价格提出异议，但经营者标价与
售价不符的行为，客观上已损害
了消费者的权益。经消协工作人
员解释、教育，经营者意识到自己
的错误，当即退还多收取肖某的
货款36元。

工商部门提醒：近年来，价格
欺诈的消费纠纷偶有发生，侵害
了消费者公平交易权、知情权等
多项合法权益。少数不法经营者
利用消费者购物时的粗心大意，
以“标低收高”的简单手法就达到
非法牟利目的。因此消费者在购
物时要小心核对价格，避免侵害
自身权益。

建议价42元，店家卖78元
博兴一市民多花36元买了一个钱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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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根据工作需要，现面向社会公开招聘23名协勤人员，主要承担全市重大活动

安全保卫及社会面巡逻防控工作。招聘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报名条件

1、高中(中专)以上学历，有特长的退伍军人可放宽至初中；

2、男性，年龄18周岁至27周岁；

3、遵纪守法、无违法违纪记录；

4、身高不低于170厘米，身体健康，体形端正，面部无缺陷，无纹身。

试用期两个月，录用后第一年月基本工资2000元，以后每年递增月工资100元，

根据工作情况发放绩效奖金。交纳“五险”，提供食宿。

详情请登陆滨州人才网查询：http://cn.bzrc.cn

报名联系电话：3309800 3309808
2012年11月30日

滨州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
公开招聘协勤人员的公告

本报12月6日讯(通讯员 修娟
记者 赵树行) 作为父亲，戚某

不教儿子学好，反而让儿子与自己
一起偷窃，结果父子俩双双进班房。
12月5日，犯罪嫌疑人戚某某和儿子
戚某以及同犯牟某因涉嫌盗窃罪被
滨城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

戚某某是外地人，多年前来到
滨州，儿子戚某也到滨州投奔父
亲，牟某则是滨州人。戚某某因生
意失败，欠下外债。2011年跟随一
群老乡干起了撬车窗盗窃的营生，
专门撬车窗窃取现金。经过长时间

的摸索，他们总结出一套连贯的作
案方式，开车尾随从银行出来的
人，到了目的地后，如果停下车后
车主仍把包放在车上，就用T形锥
撬开车窗盗窃，后驾车逃逸。

尝到甜头的戚某某纠集儿子
戚某和牟某另起炉灶，三人分工明
确，牟某负责开车，戚某某负责下
车撬窗盗窃，戚某负责望风。三人
先后窜至河北盐山县、滨州市无棣
县、滨城区等多地进行盗窃，至案
发共窃得现金15万余元。目前，该
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父子搭档尾随取款人撬窗偷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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